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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以 Katz and Tokatlidu（1996）所建立之兩階段集團間競租模型為

基礎，另引用 Nitzan（1991a, 1991b）在其單階段聯合集團競租分析中所

提出的集團內租利分配規則，做為第二階段賽局集團內部進行租利分配

時的分租規則，建構一個兩階段集團間競租競賽模型並進行相關分析。

全文討論的焦點在於探究集團內部租利分配規則的變動，究竟會對於集

團內、集團間以及社會整體競租活動產生怎樣的影響效果。有別於 Nitzan

（1991a）以及經濟直觀上認為當集團提高其依據均分方式來進行集團內

租利分配的比例時，將會降低競租社會投入水準的觀點，本文發現個別集

團單獨的提高其依據均分方式來進行集團內租利分配的比例時，在某些情

況下會讓社會總競租投入（支出）水準增加而非下降。

關鍵詞：集團間競租、租利分配規則、競租投入（支出）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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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基於許多競租（競賽）活動實際上是發生在團體與團體或地區與地區之

間，
1
因而引發對競租（rent-seeking）議題有興趣的研究者，開始嘗試透過

調整 Tullock（1967, 1980）所建構的經典競租賽局分析架構來從事聯合競租

（collective rent-seeking）或是集團競租（group rent-seeking）分析。並因此使

得競租分析的討論範疇，由傳統個人之間的個別競租分析領域，得以進一步擴

展至集團間（區域間）的聯合競租分析領域。

在這一系列的聯合競租或集團競租分析文獻當中，一些文獻像是 Katz et 

al.（1990）、Ursprung（1990）以及 Nupia（2013）是以集團（地區）間相互

競逐純粹公共財為討論焦點。Nitzan（1991a）則是建立了一個聯合集團競租

分析架構（collective-group rent-seeking structure），並利用此一聯合集團競租

分析模型，在所有集團採取相同租利分配規則的情況下，探討集團內部租利

分配規則的改變，對於社會競租投入水準的影響效果，發現當集團提高其依

據均分方式來進行集團內部租利分配的比例時，將會使得社會競租投入水準

下降。稍後 Nitzan（1991b）和 Davis and Reilly（1999）進一步分析集團內部

租利分配規則的差異性，對於集團間競租均衡存在性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另

外，Lee（1995）、Baik and Shogren（1995）、Baik and Lee（1997）、Ueda

（2002）、Nitzan and Ueda（2009）以及 Nitzan and Ueda（2011）則是先後透

過擴展 Nitzan（1991a, 1991b）所建立的聯合集團競租模型架構，進行了延伸

性的聯合集團競租分析。而 Katz and Tokatlidu（1996）乃是透過建立一個兩階

段集團競租競賽（two-stage group rent-seeking contest）架構（此一架構又被稱

為集團間競租競賽（between-group rent-seeking contest）架構），在給定集團

內部租利分配規則為完全依據集團成員之第二階段相對競租投入（努力）程度

來分配租利的情況下，探討集團人數規模大小與集團人數規模差異程度高低將

如何影響競租活動。至於 Stein and Rapoport（2004）一文基本上是在進行不同

1 在 Nitzan and Ueda（2011）一文的序論中，該文的兩位作者提出了許多常見的集團競
租（競賽）範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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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競賽架構（contest structure）下競租支出水準差異性的比較分析。2

實際上，正由於 Nitzan（1991a）以及經濟直觀上認為當集團提高其依據

均分方式來進行集團內部租利分配的比例時，將可以讓社會投入非生產性競租

活動的資源下降至較低水準的看法。使得各國政府當局在制定利益（租利）分

配規則時，往往為了控制利益分配過程中可能產生的非生產性競租花費，而選

擇將一定比例的租利以均分方式分配。舉例而言，在我國現行的中央統籌分配

稅款制度下，其中分配給鄉、鎮、縣轄市的部分，後續進一步於各鄉、鎮、縣

轄市間進行分配時，按基本建設需求分配的 50% 當中，就包含了 30% 係採用

均分的分配規則。

然而在 Katz and Tokatlidu（1996）所建立的兩階段集團間競租競賽分析架

構下，集團內部租利分配規則的改變，除了會影響集團內的競租行為之外，勢

必還會透過改變競租者參與集團間競租活動的期望報償，而影響到集團間的競

租行為。遺憾的是，Katz and Tokatlidu（1996）為了將分析聚焦在探討集團人

數規模大小與集團人數規模差異程度高低將如何影響競租活動的問題上，故而

選擇在集團內部租利分配規則被給定為完全考量集團成員之第二階段相對競租

投入（努力）程度的情況下進行分析。因此在集團間競租競賽分析架構下，究

竟集團內部租利分配規則的改變，將會如何影響集團內、集團間以及社會整體

競租活動，自然成為有待我們進一步探討的有趣問題。

綜合而言，本文擬以 Katz and Tokatlidu（1996）所建立之兩階段集團間競

租模型為基礎，另引用 Nitzan（1991a, 1991b）在其單階段聯合集團競租分析

中所提出的集團內租利分配規則，取代 Katz and Tokatlidu（1996）假設集團內

分配租金時將完全考量集團成員之相對競租投入（努力）程度的設定，做為兩

階段集團間競租賽局中第二階段賽局集團內部進行租利分配時的分租規則，建

構本文的理論模型並進行相關分析。分析的焦點將在於探究集團內部租利分配

規則的變動，對於集團內、集團間以及社會整體競租活動的影響效果。有別於 

2 Stein and Rapoport（2004）考慮的競賽架構有集團間模式（between-group model）以及
準決賽模式（semi-finals model）等兩種集團競賽架構。Katz and Tokatlidu（1996）所
採取的分析架構，屬於其中的集團間模式競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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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tzan（1991a）以及經濟直觀上認為當集團提高其依據均分方式來進行集團

內租利分配的比例時，將會降低競租社會投入水準的觀點，本文發現個別集團

單獨的提高其依據均分方式來進行集團內租利分配的比例時，在某些情況下會

讓社會總競租投入水準增加而非下降。本文的分析結果隱含，政府相關當局如

果僅是讓部分競租集團提高其依據均分方式來進行集團內租利分配的比例，那

麼則是有可能反倒會造成社會總競租投入水準的增加。

本文除前言以外的其他內容安排如下，我們將在緊接著的第二節中建立本

文的分析模型並進行模型均衡解的推導。在之後的第三節中，則是會利用第二

節所推得的均衡解為基礎，進行比較靜態分析。最後，我們將在第四節中彙整

全文的分析結果。

貳、模型與均衡

參照 Katz and Tokatlidu（1996）的設定，我們假設政府正計畫採取一項特

定政策，並且此一政策將會帶給集團 X 或集團 Y 固定的租利 R，3
其中，集團 

X 與集團 Y 是分別由 n(n ≥ 2) 位以及 m(m ≥ 2) 位同質的風險中立者來組成，4

因此兩個集團的成員，將會在兩階段賽局的第一個階段，爭取能夠成為上述政

策的獲利集團，並且只有當個人所屬的集團已經確定可以贏得租利的前提下，

他（她）們才有機會在接下來的競租賽局第二階段，彼此相互直接競爭租利

R。與 Katz and Tokatlidu（1996）不同的是，當租利已經確定由 X、Y 兩個集

團當中的某一集團取得後，我們假設集團在接續進行集團內部租利分配時，將

會採取 Nitzan（1991a, 1991b）在其單階段聯合集團競租分析中所提出的集團

內租利分配規則來分配租利。

3 本文與 Katz and Tokatlidu（1996）以及 Nitzan（1991a, 1991b）同樣假設租利在集團
間為不可分割（indivisible），至於租利在集團成員間是否為可分割的部分，我們則是
和 Nitzan（1991a, 1991b）同樣假設租利在集團成員間可以被分割。實際上，如果採取
Katz and Tokatlidu（1996）租利在集團成員間亦不可分割的設定，在本文所有競租者皆
為風險中立的情況下，並不會改變本文的主要分析結果。

4 Katz and Tokatlidu（1996）基本上也是在競租者為風險中立的情況下推導出他們的分析
結果，因此本文為了簡化分析並有利於與 Katz and Tokatlidu（1996）一文進行分析結
果的比較，同樣假設集團內的個別成員為風險中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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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兩個階段賽局的競租成功機率函數方面，我們將遵循  Tullock

（1980）的概念加以設定。具體而言，如果我們以 x1i (i = 1, ..., n) 表示集團 X

當中的第 i 位成員在第一階段賽局的競租投入水準，以 y1j (j = 1, ..., m) 表示集

團 Y 當中的第 j 位成員在第一階段賽局的競租投入水準，那麼集團 X 在此階段

賽局成功贏取租利的機率（以 px 表示）將為：

　　　　　　　　　　　　  (1)

相對的，集團 Y 在此階段成功取得租利的機率（以 py 表示）則會是：

　　　　　　　　　　　　  (2)

並且 (1) 式與 (2) 式中的 px 與 py 將滿足  px + py = 1。

此外若以 x2i (i = 1, ..., n) 表示集團 X 當中的第 i 位成員在第二階段賽局的

競租投入水準，以 y2j (j = 1, ..., m) 表示集團 Y 當中的第 j 位成員在第二階段賽

局的競租投入水準，那麼仿照 Nitzan（1991a, 1991b）在其單階段聯合集團競

租分析架構下設定集團內租利分配規則的方式，當我們以 αl (0 ≤ αl ≤ 1) (l = X; 
Y) 表示集團 l 在此階段進行集團內租利分配時，直接以均分方式進行分配的比

例，那麼在此階段賽局中，集團 l (l = X; Y) 依據成員之競租活動投入比率來分

配的租利比例將會是 (1 - αl)。
5
因而在第一階段賽局已經確定是由集團 X 獲勝

的情況底下，集團 X 當中的第 k 位成員參與第二階段賽局所能獲取的租利比

5 在此我們依循 Nitzan（1991a, 1991b）以及 Lee（1995）關於分租參數會介於 0 與 1 之
間的設定，也就是本文不考慮分租參數 αl（l = X; Y）可能會大於 1 或小於 0 的情況。
關於將分租參數可能會大於 1 或小於 0 納入考慮時，兩種情況所代表意義的詳細說明
請參考 Baik and Lee（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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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以 θxk 表示）將會是：
6

　　　　　　　　 ；k = 1, ..., n (3)

另一方面，當第一階段賽局是由集團 Y 來獲勝時，集團 Y 當中的第 h 位成員

在第二階段賽局中所能取得的租利比重（以 θyh 表示）將為：
7

　　　　　　　　　　  (4)

在本文所採用的上述第二階段集團內租利分配規則設定下，當參數 αX = αY = 0

時，代表著集團內在進行租利分配時，將完全考量集團成員的第二階段競租活

動投入比率，此時本文所設立的模型架構，將和 Katz and Tokatlidu（1996）的

分析架構趨於一致。

由於在本文的模型設定下，個人參與第一階段賽局的目的，基本上是希望

能夠藉此取得後續參與第二階段賽局之淨報償（net payoff）。因此參照過往

兩階段集團競租分析模型均衡解的標準推求法，以下我們將透過模型第二階段

賽局均衡解的推導，先求出個人參與第二階段賽局所能獲得的淨報償後，再進

行第一階段賽局均衡解的推求工作。

接著，讓我們著手進行第二階段競租賽局均衡解的推求工作，首先，在 X 

集團已經確定取得租利的情況下，集團 X 當中的第 k 位成員於第二階段競租

賽局所面對的淨報償極大化決策問題將可被表示為（以下我們將以 πX
2k 表示集

團 X 中的第 k 位成員參與第二階段競租賽局的淨報償函數）：

6 如果租利在集團成員間為不可分割，那麼 θxk 代表的將是集團 X 當中的第 k 位成員參與
第二階段賽局能夠獨自取得租利的機率。

7 如果租利在集團成員間為不可分割，那麼 θyh 代表的將是集團 Y 當中的第 h 位成員參與
第二階段賽局能夠獨自取得租利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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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1, ..., n (5)

上述問題所對應之一階條件為：

　　　　　　　　　 ；k = 1, ..., n (6)

在對稱均衡下，x21 = x22 = , ..., x2n = x2，上述 (6) 式可以簡化為： 

　　　　　　　　　　　　  (7)

整理上式我們即可解出 X 集團中的個別成員，在此階段賽局的均衡競租投入

水準將為：

　　　　　　　　　　　　  (8)

而 X 集團在此階段賽局的集團總競租投入水準將會是：

　　　　　　　　　　　  (9)

再將上述結果配合 (5) 式，可進一步得出 X 集團中的第 k 位成員，參與第二階

段賽局的淨報償將會是：

　　　　　　  (10)

當第一階段賽局是由集團 Y 取得租利時，透過相似於先前的作法，我們

可解出 Y 集團當中的個別成員，在此階段賽局的均衡競租投入水準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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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而 Y 集團在此階段賽局的集團總競租投入則會是：

　　　　　　　　　　　  (12)

並且 Y 集團中的第 h 位成員，參與第二階段賽局的淨報償將會是：

　　　　　  (13)

在處理完第二階段賽局的問題後，我們可開始進行第一階段競租賽局均衡解的

推求工作。在第一階段賽局中，X 以及 Y 兩個集團的成員，將會爭取讓自身所

屬的集團，成為政府特定政策的獲利集團。此時集團 X 當中的第 k 位成員於

第一階段競租賽局所面對的決策問題將為（以下我們將以 πX
1k 表示集團 X 中的

第 k 位成員參與第一階段競租賽局的預期淨報償函數）：

　　

　　　　　　　　　　　　　　　　　　　　　；k = 1, ..., n (14)

而集團 Y 中的第 h 位成員於第一階段競租賽局所面對的決策問題則會是（以

下我們將以 πY
1h 表示集團 Y 中的第 h 位成員參與第一階段競租賽局的預期淨報

償函數）：

　　　　　　　　　　　　　　　　　　　　　　　；h = 1, ..., m (15)

並且以上兩個決策問題之一階條件將依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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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1, ..., n (16)

以及：

　　　　 ；h = 1, ..., m (17)

在考慮對稱均衡下，x11 = x12 = , ..., x1n = x1；y11 = y12 = , ..., y1m = y1，此時 (16)、

(17) 兩式可進一步簡化成為：

　　　　　　　　  (18)

以及：

　　　　　　　　  (19)

接著再透過 (18) 和 (19) 兩式 ，即可聯立解出此階段賽局當中 X 集團與 Y 集團

內個別成員的均衡競租投入水準（分別以 x1 和 y1 表示）為：

　　　　  (20)

以及：

　　　　   (21)

又 X 與 Y 集團在此階段賽局的集團總競租投入水準（分別以 X1 以及 Y1 表示）

將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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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以及

　　　　  (23)

接著利用 (22) 以及 (23) 式，我們便可推導出第一階段競租賽局之均衡競租投

入水準為：

　　  (24)

至於在第一階段賽局之均衡狀態下，由集團 X 勝出的機率（以 px* 表示）

會是：

 (25)

又由集團 Y 勝出的機率（以 py* 表示）將會是：

　  (26)

分析至此，我們另可得知本文模型之預期第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以 T2 表

示）將為：

T2 = px* X2 +  py* Y2

　   (27)

最後，可將預期社會總競租投入水準（以 T 表示）列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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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T1 + T2 = T1 + (px* X2 +  py* Y2)

　

　  (28)

在繼續往下討論前，透過 (28) 式可知當 αx = αy = 0 時，預期社會總競租投入水

準將成為：

　　　T(αx = 0; αy = 0) = T1(αx = 0; αy = 0) + T2(αx = 0; αy = 0)

　　　　　　　　     　  (29)

如本文稍早已說明，當 αX = αY = 0 時，本文的模型架構將會與 Katz and To-

katlidu（1996）的分析架構趨於一致，也因此本文所推得的預期社會總競租

投入水準，在 αX = αY = 0 的情況之下（即 (29) 式所顯示的結果），當然會和 

Katz and Tokatlidu（1996）一文底下的均衡競租投入水準完全相同。

另一方面，當 αx = αy = 1 時，預期社會總競租投入水準將成為：

　　　  (30)

此時，由於集團成員在第二階段賽局無法透過投入競租活動來增加自身可得

之租利，因此將選擇不投入此階段的競租活動（也就是第二階段賽局出現角

解的情況），並造成預期第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等於零（請參見 (30) 式第二

項）。同時在此一情況下，第一階段競租賽局之均衡競租投入水準 [R/(n + m)]

（即 (30) 式之第一項），就會是社會總競租投入水準。

在下一節的分析中，我們將在模型存在內部均衡解的情況下（即排除 αx = 
αy = 1 而造成第二階段賽局出現角解的情況下），探討集團內分租規則的改變

（即參數 αX 或 αY 的變動），對於集團內與集團間以及社會整體競租活動之影

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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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分析

在第二節當中，我們已經求解出本文模型之各階段均衡競租投入水準以及

預期社會總競租投入水準，以下我們將利用稍早的分析結果，進一步進行相關

比較靜態分析。
8 

為了能夠將分析的焦點鎖定在參數 αX 或 αY 變動的比較靜態分析上，以下

我們將在集團間不存在人數規模差異的情況下（即在 n = m 的情況下）進行後

續的討論。關於在兩階段集團間競租模型分析架構下，集團人數規模以及集團

間人數規模差異程度大小對於競租活動影響的完整討論，讀者可參考 Katz and 

Tokatlidu（1996）的分析。

接著就讓我們在 n = m 的情況下，開始分析某一集團單獨改變其分租規則

對於競租活動的影響效果，由於集團 X 或集團 Y 單獨改變分租規則對於競租

活動的影響是對稱的，因此以下我們將以集團 X 單獨改變 αx 為例進行討論，

至於集團 Y 單獨改變 αy 對於競租活動的影響效果將會相似。

為了在 n = m 的情況下分析參數 αx 變動對於競租活動的影響，我們將此

一情況底下 (28) 式當中的 T（即 n = m 情況下的 T = T1 + T2）對 αx 偏微分以求

出下列導函數：

　

　　　

 (31)

其中：

8 如前已述，我們的分析重點將在於探究集團內分租規則的改變（即參數 αX 或 αY 的變
動），對於預期集團內與集團間以及社會整體競租活動之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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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當 αx  αy )

　　  (31.1)

　　　　　　　　　　(+)

　　

　　　　　　　　　　(+)　　　　　　　　　　(-)

　　   

　　　　　　　　　(-)

　　

　　  (31.2)

(31) 式指出 αx 變動對於總競租投入的影響是分別由 αx 對第一階段集團間競

租投入水準 T1 及對預期第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 T2 的影響加總而得。其次， 

(31.1) 式進一步指出 αx 變動對 T1 的影響是由 αx 對 X1 以及對 Y1 的影響加總而

得。而 (31.2) 式則是顯示了 αx 變動對 T2 影響的構成因素以及其正負符號。

以下讓我們透過對 (31)、(31.1) 以及 (31.2) 式之各項構成因素進行進一步

分析，以能清楚掌握參數 αx 變動對於競租活動的影響。首先透過 (31.1) 式我

們發現 αx 的提高將會使得 X 集團的第一階段競租投入水準提高（這可由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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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當中的 ∂X1/∂αx 符號為正看出），
9
另 αx 的提高對於集團 Y 第一階段競租投

入水準的影響將視 αx 和 αy 的相對大小而定，詳言之，當 αx > αy 時 ∂Y1/∂αx 為

負，相對的當 αx < αy 時 ∂Y1/∂αx 為正，至於當 αx = αy 時，∂Y1/∂αx 將會等於零

（這部分的討論請參考 (31.1) 式當中的 ∂Y1/∂αx 項）。最終在合併考慮上述兩

項影響效果後，(31.1) 式當中的 ∂T1/∂αx 符號為正，表示 αx 的提高將會使得第

一階段競租賽局均衡競租投入水準 T1 增加，這意味集團 X 單獨提高以均分方

式分配租利的比例，將會提高第一階段競租賽局的均衡競租投入水準，而造成

上述結果的原因，是因為縱使是在 αx 的提高會讓 Y 集團的第一階段競租投入

水準下降的情況下（當 αx > αy 時），αx 提高使得 X 集團第一階段競租投入水

準上升的程度也會比較大所導致。

至於在參數 αx 變動對於預期第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 T2 的影響方面，透過 

(31.2) 式可以發現 αx 的提高，一方面會透過提高集團 X 在首階段賽局的獲勝機

率 px
* 而提高預期第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 T2（這可由 (31.2) 式當中的 (∂px

*/∂αx)
X2 符號為正看出），同時也會因為降低 X 集團的第二階段集團總競租投入水

準 X2（這可由 (31.2) 式當中的 px
*(∂X2/∂αx) 符號為負看出）以及降低集團 Y 在

首階段賽局的獲勝機率 py
*（這可由 (31.2) 式當中的 (∂py

*/∂αx)Y2 符號為負看

出），而讓預期第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 T2 下降，因此，究竟 αx 的變動將會如

何影響預期第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 T2，最終將取決於 (31.2) 式當中 ∂T2/∂αx 之

分子部分大括號內的符號（即決定於 {[(n - 1)( αy - αx )]2 - 2[n - (n - 1)( 1 - 
αx)]2} 的符號），值得注意的是，當 αx < αy 並且足以讓下式成立時：

　　　　　　　　　　　  (32)

∂T2/∂αx 分子部分大括號項的符號將為正，這表示在此一情況下，集團 X 單獨

提高以均分方式分配租利的比例，將會使得預期第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 T2 上

9  關於 αx 的提高將會使得 X 集團的第一階段競租投入水準提高的經濟理由，我們將於稍
後提出完整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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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此外，當 αx = αy 時，∂T2/∂αx 分子部分大括號項的符號將為負，這表示在

此一情況下，集團 X 單獨提高以均分方式分配租利的比例，將造成預期第二

階段競租投入水準 T2 的下降。最後，當 αx > αy 時，要讓 ∂T2/∂αx 分子部分大括

號項的符號為非負的條件式會是：

　　　　　　　　　　　  (33)

然而在本文模型設定的各參數值可能範圍下，上式是不可能會成立的，這表示

當 αx > αy 時，集團 X 單獨提高以均分方式分配租利的比例，也將導致預期第

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 T2 的下降。綜合以上的討論可以發現，當 αx 由一個可以

讓 (32) 式成立的數值往上提高，一開始將使得預期第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 T2 

上升，直到 αx 提高至讓 (32) 式無法成立後，αx 的再提高便會開始造成預期第

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 T2 的下降。

在確定了參數 αx 變動將如何影響 T1 以及 T2 之後，以下讓我們進一步討論 
αx 改變對於預期社會總競租投入水準 T 的影響效果。首先當 αx < αy 並且足以

讓 (32) 式成立時，透過前面的分析得知，集團 X 在此一狀況下單獨提高以均

分方式分配租利的比例，將會使得預期第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 T2 上升，配合 
αx 提高同時也會讓第一階段競租賽局均衡競租投入水準上升的事實，我們可

以確定在此一情況下，集團 X 單獨提高以均分方式分配租利的比例，將會使

得預期社會總競租投入水準 T 上升。其次，當 αx = αy 時，(31) 式中 ∂T/∂αx 分

子部分大括號項的符號將為負，在 (31) 式中 ∂T/∂αx 之分母為正的情況下，上

述結果表示當 αx = αy 時，αx 提高將會讓預期社會總競租投入水準 T 降低。再

者當 αx > αy 時，要讓 ∂T/∂αx 分子部分大括號項的符號為非負的前提條件是：

　　　　　　　　  (34)

然而由於在本文模型的各參數值可能範圍下，上式不可能會成立，這表示當 αx 

> αy 時，集團 X 單獨提高以均分方式分配租利的比例，也會導致預期社會總競

租投入水準 T 的下降。此外由於 ∂T/∂αx 的分子部分在 αx < αy 的情況下，會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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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αx 的提高而下降，
10
配合先前的分析結果可知將存在一個 αx* < αy，當 αx 由

一個可以讓 (32) 式成立的數值往上提高時，一開始將使得預期社會總競租投

入水準 T 上升，直到 αx 提高至 αx* 之後，αx 的再提高便開始會造成預期社會

總競租投入水準 T  的下降。

如前已述，集團 Y 單獨改變 αy 對於競租活動的影響，將會和集團 X 單獨

改變分租規則對於競租活動的影響類似，因此關於集團 Y 單獨改變 αy 對於競

租活動的影響效果分析，我們就不再重複進行相似的討論，在繼續進行分析

前，讓我們透過下列命題，彙整以上分析發現。

【命題 1】
在給定 αy 的情況下：

(1)  αx 的提高將會使得第一階段競租賽局均衡競租投入水準  T1 增加。

(2)  當  αx 由一個可以讓條件式   成立的數值

往上提高，一開始將使得預期第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  T2 上升，直到 αx 

提高至讓   後，αx 的再提高便會開始造成

預期第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  T2 的下降。

(3)  當  αx 由一個可以讓條件式   成立的數值

開始往上提高時，最初將使得預期社會總競租投入水準  T 上升，直到  
αx 提高至  αx* 之後，αx 的再提高便會讓預期社會總競租投入水準  T 開

始下降。

至於產生命題 1 所列示之分析結果的經濟理由可說明如下，首先當集團 X 單

獨提高以均分方式分配租利的比例時，將會使得集團 X 之成員如果能在第一

階段賽局中讓所屬集團獲勝的預期淨報償因此提高（也就是 (10) 式與 (14)式

當中的 VX
2k 會隨 αx 的提高而提高），

11
這無疑將提升集團 X 的成員投入第一階

10 如果我們以 A 表示 ∂T/∂αx 的分子項，此時 ∂A/∂αx = -2n(n - 1)2{(n - 1)( αy - αx ) + [n - 
(n - 1)( 1 - αx)]}，在 αx < αy 的情況下，∂A/∂αx 的符號為負，這表示當 αx < αy 時，A 會
隨著 αx 的提高而下降。

11 若進一步探究集團 X 單獨提高以均分方式分配租利的比例時，將會使得集團 X 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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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賽局的誘因，並因此造成第一階段競租賽局均衡競租投入水準 T1 的增加。

其次集團 X 單獨提高以均分方式分配租利的比例時，將會透過提高集團 X 在

首階段賽局的獲勝機率而提高預期第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 T2，同時也會因為

降低 X 集團的第二階段集團總競租投入水準 X2 以及降低集團 Y 在首階段賽局

的獲勝機率，而讓預期第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 T2 下降，又在集團 X 相對於集

團 Y 原本就較不傾向以均分方式分配租利的情況下，上述第一項會讓預期第

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 T2 提高的效果，將有可能強過會造成預期第二階段競租

投入水準 T2 下降的另外兩項效果，這便解釋了命題 1 中第 (2) 點的分析結果。

最後，基於相似理由，在集團 X 相對於集團 Y 較不傾向以均分方式分配租利

的情況下，集團 X 單獨提高以均分方式分配租利的比例時，透過提高集團 X 

在首階段賽局的獲勝機率而讓預期第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 T2 增加的效果，連

同第一階段競租賽局均衡競租投入水準 T1 也會因此增加的合併效果，將有可

能強過會造成預期第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 T2 下降的前述兩項效果，這則是說

明了命題 1 中第 (3) 點的分析結果。

在分析過某一集團單獨改變其分租規則對於競租活動的影響效果後，接下

來讓我們在 αx 與 αy 之間維持固定比例的情況下，探討 αx 以及 αy 的同時提高

將如何影響競租活動。以下我們將以 r = αy / αx(r > 0) 來代表 αx 與 αy 之間所存

在的固定比例關係，此時第一階段競租賽局之均衡競租投入水準可改寫為：

　  (35)

至於在第一階段賽局之均衡狀態下，由集團 X 勝出的機率會是：

　　　　　　  (36)

如果能在第一階段賽局中讓所屬集團獲勝的預期淨報償因此提高的原因，則是因為當

集團 X 提高以均分方式分配租利的比例時，將會使得集團 X 的成員彼此在第二階段賽
局中的相互競爭程度下降，而讓成員在此階段賽局的競租投入（競租成本）下降，在

個人的預期毛報償固定為（R/n）的情況下，競租投入（競租成本）下降顯然會讓成員
參與第二階段賽局的預期淨報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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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由集團 Y 勝出的機率將會是：

　　　　　　  (37)

而預期第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將為：

　  (38)

同時預期社會總競租投入水準則會是：

　T = T1 + T2 = T1 + (px*X2 + py*Y2)

　   

　       (39)

為分析參數 αx 與 αy 同時變動對於競租活動的影響，我們將 (39) 式當中的 T 對  
αx 偏微分以求出下列導函數：

　

　        

其中：

A = (2n - 1) + (n - 1)αx[n(1 + r2) + 2n - 2r] + (n - 1)2(αx)2[n(1 + r2) - r2] > 0
B = (2n - 1)r + (n - 1)αx[n(1 + r2) + 2nr2 - 2r] + (n - 1)2(αx)2[nr(1 + r2) - r] > 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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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式的結果顯示，在 αx 與 αy 之間維持固定比例的情況下，當集團 X 與

集團 Y 同時提高以均分方式分配租利的比例時，將會造成第一階段競租賽局

均衡競租投入水準 T1 增加，同時也會使得預期第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 T2 下

降，至於上述變動對於預期社會總競租投入水準 T 的影響，則是會讓預期社

會總競租投入水準 T  因此下降。

接著讓我們透過命題 2，彙整以上有關於集團同時提高以均分方式分配租

利的比例，對於競租活動影響效果的比較靜態分析結果。

【命題 2】
在  αx 與  αy 之間維持固定比例的情況下，集團 X 與集團 Y 同時提高（降

低）以均分方式分配租利的比例，將會造成第一階段競租賽局均衡競租投入水

準 T1 增加（減少），同時使得預期第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 T2 下降（提高），

至於預期社會總競租投入水準 T 則是會因此下降（提高）。

關於造成命題 2 分析結果的理由，乃是因為當集團 X 與集團 Y 同時提高

以均分方式分配租利的比例時，雖然會使得集團 X 與集團 Y 之成員，如果能

在第一階段賽局中讓所屬集團獲勝的淨報償因此提高，並因此造成第一階段競

租賽局均衡競租投入水準的增加。但同時也會讓第二階段賽局的集團內搭便車

效果擴大，而造成預期第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出現更大程度的下降所導致。

綜合本節以上的分析發現得知，在 αx 與 αy 之間維持固定比例的情況下，

當本文模型中的兩個集團同時提高依照均分方式分配租利的比例時，必定會造

成社會總競租投入水準的降低。另一方面，在本文所建立的兩階段集團間競租

競賽分析架構下，集團內部租利分配規則的改變，除了會影響集團內的競租行

為之外，還會透過改變競租者參與集團間競租活動的期望報償，而影響到集團

間的競租行為。因此當個別集團單獨的提高其依據均分方式來進行集團內租利

分配的比例時，在某些情況下，將有可能會讓社會總競租投入水準增加而非下

降。上述發現中有關於個別集團單獨的提高其依據均分方式來進行集團內租利

分配的比例，在某些情況下會讓社會總競租投入水準增加的分析結果，除了有

別於一般認為當集團提高其依據均分方式來進行集團內租利分配的比例時，會

降低競租社會浪費水準的經濟直觀以外，也和 Nitzan（1991a）關於集團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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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依據均分方式來進行集團內租利分配的比例，將會降低競租社會浪費水準的

分析發現不相同。

肆、結論

本文以 Katz and Tokatlidu（1996）所建立之兩階段集團間競租模型為基

礎，另引用 Nitzan（1991a, 1991b）在其單階段聯合集團競租分析中所提出的

集團內租利分配規則，做為兩階段集團間競租賽局中第二階段賽局集團內部進

行租利分配時的分租規則，來建構一個兩階段集團間競租競賽模型並進行相關

分析。全文討論的焦點在於探究集團內部租利分配規則的變動，究竟會對於集

團內、集團間以及社會整體競租活動產生怎樣的影響效果。

分析結果發現，在 αx 與 αy 之間維持固定比例的情況下，當本文模型中的

兩個集團同時提高依照均分方式分配租利的比例時，雖然會提高第一階段競租

賽局的均衡競租投入水準，但同時也將造成預期第二階段競租投入水準出現更

大程度的下降，從而可確定會造成社會總競租投入水準的降低。另一方面，如

果是個別集團單獨的提高其依據均分方式來進行集團內租利分配的比例時，在

某些情況下，則是有可能會讓社會總競租投入水準增加而非下降。

值得說明的是，本文分析結果中有關於個別集團單獨的提高其依據均分方

式來進行集團內租利分配的比例，在某些情況下會讓社會總競租投入水準增加

的分析結果，有別於 Nitzan（1991a）以及經濟直觀上認為當集團提高其依據

均分方式來進行集團內租利分配的比例時，將會降低競租社會投入水準的觀

點。

最後，本文的分析結果隱含，政府相關當局如果能夠要求競租集團同時提

高依據均分方式來進行集團內租利分配的比例，那麼確實可將社會總競租投入

水準控制在較低的水準，然而若是只能讓部分競租集團提高其依據均分方式來

進行集團內租利分配的比例，那麼則是有可能反倒會造成社會總競租投入水準

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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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tends Katz and Tokatlidu’s (1996) two-stage group rent-

seeking model by applying Nitzan’s single-stage intra-group rent sharing rule 

to the second stage game to construct a two-stage between-group rent-seeking 

model. Based on this two-stage between-group rent-seeking model, our discus-

sion focuses on the effects of changing in intra-group rent sharing rule on intra-

group, inter-group, and social rent-seeking activities. While Nitzan (1991a) 

and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find that a more egalitarian rent sharing rule will 

reduce the social rent-seeking outlays in a single-stage game, our finding shows 

that the social rent-seeking outlays may increase rather than decrease when a 

single group takes a more egalitarian rent sharing rule in a two-stage game. 

Keywords:  Between-group rent-seeking, Sharing rule, Rent-seeking outlays


